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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法制建设的持续完善及新式侵权行为的不断涌现，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出现越来越多竞合、牵

连、相互影响的情形，商标刑民交叉案件即是其中情形之一。有关商标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规则条款、实体认定散见于多部

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当中，各法院对商标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程序还不完全统一。本文先就商标刑民交叉案件做一下概括介绍。

 

一、商标刑民交叉案件概念

 

从诉讼程序视角来看，商标刑民交叉案件是指基于同一商标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运用上的交叉，即针对同一

商标侵权行为是先推进刑事诉讼再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先提起民事诉讼再推进刑事诉讼，甚或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同时推进。从

实体法评价视角来看，商标刑民交叉案件是指基于同一商标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司法认定上即刑事犯罪判断与民事法律

关系司法认定上即民事违法认定的交叉，即同一商标侵权行为既构成商标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又构成商标侵权被判承担民事责

任，商标刑事责任认定、商标民事责任认定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商标刑民交叉案件表现形式

 

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交叉可能表现为“竞合型”，即同一法律行为同时分别受到刑法和民商事部门法的规制；也可能表现为“牵连或
关联型”，即不同法律行为之间存在牵连，一个法律行为由民商法规制，另一个法律行为由刑法规制；还可能表现为“影响型”，即一
案的审理结果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商标刑民交叉案件是因为侵权人实施的同一商标侵权行为既侵害了商标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又涉嫌构成商标刑事犯罪，即同

一法律行为同时受到商标法和刑法的规制，而非基于不同法律行为之间存在牵连或者是因为同一法律行为产生的刑民案件之间存在

先决关系。所以，商标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表现形式为“竞合型”，对于只构成民事侵权不构成刑事犯罪的部分则可能相互关联和影
响。

 

三、商标刑民交叉案件的关系

 

在商标刑民交叉案件中，商标刑事案件与商标民事案件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



 

从维权程序视角来看，商标权利人针对同一商标侵权行为，既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也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

权力机关进行刑事追诉，也可以民事侵权诉讼和刑事追诉同时推进，还可以待刑事追诉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利用刑事证据材料提起民

事侵权诉讼，甚至还可以待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尝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一个程序中同时解决刑事和民事责任问题。

 

从实体责任认定视角来看，商标刑民交叉案件仅限于同一商标侵权行为下的被控侵权标识与权利商标相同情形下的责任认定。在商

标刑事案件中，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标识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行为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行为却构成

商标侵权，利用商标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材料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可能会是一个责任放大的过程，除了可以直接根据商标刑事案件认

定的案值主张民事赔偿外，还可以将没有被刑案认定的但是属于相同商品使用类似标识的案值或属于类似商品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

识的案值一并计入来主张民事赔偿，而不能仅局限于刑事判决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和最后判决结果。反之，当商标权利人利用民事案

件证据材料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时，则要剔除侵权人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标识和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行为所对

应的涉案金额，只看侵权人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标识行为所对应的涉案金额是否达到了起刑点，然后再决定是否推进刑事案件。

这有可能是一个刑事责任限缩的过程。

 

从维权策略视角来看，在商标权利人获取侵权证据有困难或者希望获取高额赔偿并能实际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先推进刑事追

诉，待刑事案件进行到一定阶段再利用刑事证据材料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在刑事追诉推进不利的情况下，比如

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商标权利人可以利用最为基础的侵权证据先提起民事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调取证

据，通过充分行使调查取证权来获取刑事侦查卷宗材料，一则补强民事诉讼证据，同时为后续提起刑事自诉做准备。

 

四、商标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

 

刑民交叉案件的基础性问题是在基于同一事实涉嫌刑事犯罪情况下，民商事案件应否受理以及如何受理和审理后是否应驳回起诉、

中止的问题。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经历了从“先刑后民”到“刑民分开”再到“同一事实，先刑后民，不同事实，刑民并举” 的历史演
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发出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
知》和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规定了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刑
民交叉案件绝对的“先刑后民”。后来，这两份通知均已失效。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公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
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7年联合发出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
定》规定了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如经济民事纠纷与经济犯罪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刑民交叉案件可以“民刑并行”，并对“先刑后民”操
作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定。2019年11月8日实施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
要》) 强调“涉众经济犯罪案件，案件事实相同，先刑事处理；不以刑事案件结果为前提的可以分别审理”。

 

商标刑民交叉案件属于民商事刑民交叉案件之一种，范围相对较窄，还有自身特点。如上对商标刑民交叉案件关系的分析，商标民

事案件侵权构成要件与商标刑事案件犯罪构成要件不同，证据规则不同，判决结果考量因素也有不同，所以，在处理商标刑民交叉

案件时，应根据商标侵权行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在商标侵权行为持续时间短、获取侵权证据容易且只有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情形时，推进刑事追诉和提起民事诉讼可
以并行，即“刑民并举”，也可以尝试在推进刑事案件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在商标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案件疑难复杂、全面获取侵权证据困难并希望获得高额赔偿时，则宜先推进刑事追诉，依靠公安
机关的侦查手段、侦查技术来获取全面、深入、细致的侵权证据，然后在刑事案件推进过程中选择合适时机提起民事侵权诉讼，

即“先刑后民”。

3、在先推进刑事案件不顺或者刑事追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则宜先提起民事侵权诉讼，通过充分行使调查取证权来获取刑事侦查
卷宗，为后续提起刑事自诉做准备，即“先民后刑”。



 

本文仅是对商标刑民交叉案件部分基础问题及常见问题的概述，像如何利用刑案证据为民事索赔所用、在推进刑事案件过程中何时

提起民事诉讼、如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